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

（草案公示稿）

一、总则
（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对接各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在相关部门项目生成阶段主动服务，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以下简称“一张图”）上统筹协调空间需求，协同推进选址选线方案比选、相关专项规划落地、重大项目谋划等工作，按照自然资源部统一安排，云南省及时开展了州（市）、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6〕22号）要求，元江县组织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编制目的

本次动态维护旨在落实“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规划定期评估机制要求，依据《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技术指南（试行）》，结合元江县2024年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结论，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三条控制线、重点建设项目清单、乡镇主体功能定位及特殊功能、规划分区、全域用地规划布局、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重要控制线、其他重要控制线、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专项规划目录清单等进行规划动态维护，提高规划动态维护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保障“十五五”时期重大战略实施和重大项目落地。

（三）编制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分为两个层级，一为元江县行政辖区全域，总面积2718.71平方千米，涉及红河街道、澧江街道、甘庄街道、曼来镇、因远镇、龙潭乡、羊街乡、那诺乡、洼垤乡、咪哩乡。二为元江县中心城区范围，面积17.43平方千米。

（四）编制原则

1.坚守底线，格局稳定

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不改变总体规划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和扩展倍数不突破。

2.正向优化，提升效能

规划动态维护须符合正向优化标准，推动空间布局更合理、资源利用更高效、功能品质有提升。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更集中连片、质量生态有提升，坝区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比例不降低；生态保护红线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

3.‌依法依规、科学决策‌

编制过程需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确保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结合“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等技术成果，提升调整的科学性。

4.‌统筹衔接、协同推进‌

动态维护需与“十五五”发展规划、专项规划、重大项目谋划等充分对接，在国土空间“一张图”上协调空间需求，实现战略落地与项目支撑的精准匹配。

5.‌公众参与、权责统一‌

遵循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广泛征求专家、部门和利害关系人意见，确保调整方案公开透明、程序合规。

6.程序完备，成果完整

严格执行方案编制、征求意见、成果公示、审核审查、报批备案等程序，成果规范完整。

7.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43号）；

4.《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2024年）；

5.《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令第17号）；

6.《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试行）》（自然规资〔2026〕1号）。

（2）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2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48号）；

4.《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号）；

6.《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

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20号）；

8.《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

9.《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

10.《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云发〔2020〕7号）；

11.《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98号）；

12.《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云自然资〔2024〕104号）；

1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维护管理的通知（试行）》（云自然资空规〔2025〕283号）；

14.《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6〕22号）。

（3）技术标准

1.《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技术指南（试行）》；

2.《主体功能区优化完善技术指南》（TD/T1087-2023）；

3.《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TD/T1090-2023）。

（4）相关规划

1.《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元江县2024年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报告》；

3.元江县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成果。

二、动态维护内容

（一）空间管控边界维护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玉溪市下达元江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总规模不低于指标12900公顷（19.3500万亩）。元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2903.68公顷，优化前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3547.77公顷。本次动态维护结合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规划，为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衔接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工作和解决占永久基本农田非住宅类房屋存量问题，共调出永久基本农田1044.7354公顷,按要求调入永久基本农田1053.0788公顷。经过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为13556.38公顷。正向优化后，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均不低于规划确定的保护任务，坝区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比例未降低，守住了数量底线。水田、水浇地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比例有所提升，体现了质量有提升的优化导向。实现了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坡度15度以上耕地面积减少、连片度提升、3亩以下碎图斑个数减少的目标，布局更加集中连片。

2.生态保护红线

玉溪市下达元江县生态保护红线总规模不低于897.00平方千米。元江县全县实际划定生态保护红线898.20平方千米，占全县国土面积的33.04%。经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校核，元江县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调整，维持原有划定面积898.20平方千米，严格保持原划定范围、面积及管控要求不变，切实维护生态保护红线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刚性约束，持续守住区域生态安全底线。

3.城镇开发边界

元江县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1295.62公顷，其中，中心城区内城镇开发边界面积872.0177公顷。本次动态维护共调入城镇开发边界28.8531公顷（其中存量用地1.2889公顷，增量用地27.5642公顷），调出城镇开发边界22.2369公顷（其中存量用地1.3003公顷，增量用地20.9366公顷）。调整后元江县城镇开发边界面积1302.2316公顷，扣除6.6167公顷不计入指标，符合正向优化要求。正向优化后，元江县城镇开发边界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优化后的城镇开发边界与总体规划明确的“一核、两屏、两带、三区”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相符合，15亩以下零星破碎图斑、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天窗”个数有减少，已批开发区和非农业产业园区面积划入率有提升，地质灾害极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重要矿产资源压覆区等不适宜城镇建设区域面积不增加。

4.其他控制线

本次动态维护结合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涉及工业用地保障线调入10.7029公顷，调出工业用地拓展线10.7029公顷。不涉及历史文化保护线、洪涝风险控制线、地质灾害风险控制线的调整。

（二）乡镇主体功能定位及特殊功能

根据《云南省州（市）、县（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技术指南》《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问题答复口径》要求本轮动态维护重点解决特殊功能叠加过多、功能与资源不匹配的问题，乡镇特殊功能划定类型原则上不超过2类。

因远镇涉及到叠加3类特殊功能的情况，本次调整中在保持乡镇主体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基础上，结合乡镇资源禀赋及发展需要，对因远镇的特殊功能进行优化。将因远镇叠加的特殊功能由“自然景观保护功能、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能源资源富集区”，优化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能源资源富集区”。

洼垤乡涉及到叠加3类特殊功能的情况，本次调整中在保持乡镇主体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基础上，结合乡镇资源禀赋及发展需要，对洼垤乡的特殊功能进行优化。将洼垤乡叠加的特殊功能由“自然景观保护功能、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能源资源富集区”，优化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能源资源富集区”。

（三）规划分区维护

本次调整中在确保规划分区主导功能总体稳定，遵循“全域全覆盖、不重叠”的基本原则，结合规划实施、三条控制线调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衔接等，对规划分区布局进行局部优化调整。调整后，生态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保持完全一致，农田保护区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完全一致，主导功能未发生变化。

规划用地布局

1.全域用地布局

根据元江县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和规划实施情况，对中心城区以外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暂不计划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中心镇区用地，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内非建设用地、留白用地等进行优化调整。重点调整城镇开发边界内非建设用地35.87公顷，具体优化调整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衔接详细规划成果，明确规划用途。依据维护后的城镇开发边界，结合在编的详细规划成果、新增建设项目布局、现状建设情况及已取得合法权属的用地用途，对城镇开发边界内地块的规划用途进行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确保规划用途与现状实际、权属情况和发展需求相匹配。

二是保障独立城镇建设用地空间需求。对中心城区范围外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独立城镇建设用地进行规划布局优化，结合区域发展定位和项目落地需求，合理保障其建设用地空间，确保独立城镇建设用地的功能完整性和布局合理性。

三是调整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规划用途。衔接在编的详细规划编制成果，结合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反映的现状变化，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部分地块的规划用途进行动态调整，使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形成有效传导、无缝衔接。

四是保障乡镇中心镇区用地需求。对已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的中心镇区用地，结合乡镇发展实际和用地需求，将其用地布局内容纳入本次维护方案，合理保障中心镇区的建设发展空间。

2.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落实城镇开发边界布局优化成果，将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不含水域）全部落实为建设用地；二是衔接已批复的详细规划成果，确保规划传导一致；三是统筹各级生活圈建设，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四是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及蓝绿开敞空间，构建多级绿地体系；五是确保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及公园绿地、广场覆盖率较现状稳步提升。

（五）城市重要控制线

本次动态维护中未对绿线、蓝线、黄线、紫线等四线布局进行调整。

（六）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本次动态维护结合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方案及详细规划编制需求，对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进行增补与边界优化调整。本次维护全县删除详细规划单元5个，均为特殊单元。正向优化后，全县共划定13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均为城镇单元，单元划分与正在编制的详细规划成果相衔接，单元主导功能、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总量及配建设施要求等传导内容明确，能够有效支撑总体规划向详细规划的传导与落实。

（七）专项规划目录清单

根据《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和《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问题答复口径》（2026年3月24日）文件要求，专项规划目录清单不增补，原有目录清单不保留。对原规划中31个专项规划目录清单进行删除。

（八）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本次动态维护主要衔接“十五五”发展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相关部门意见，共新增重点项目420项，其中能源类项目新增12项，电力类项目新增16项，交通类项目新增79项，水利类项目新增60项，民生类项目新增86项，产业类项目新增55项，文旅类项目新增26项，其他项目新增53项。

三、动态维护方案可行性分析

本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严格依据云南省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正向优化相关标准编制，围绕空间管控边界、规划分区、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等核心维护内容开展合规性、合理性分析，经研判，维护后规划方案均符合国家及省级正向优化要求，具体分析如下：

（一）三条控制线正向优化具备充分可行性

本次空间管控边界维护聚焦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核心控制线，各项指标均满足“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布局更优化”的正向优化导向，无突破管控底线情形。

（二）其他维护内容具备良好落地性

本次规划分区维护与三条控制线动态维护方案同步衔接、整体统筹，根据管控边界调整情况对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城镇空间及各类专项规划分区进行优化完善，未出现分区与管控边界冲突、用途管制要求相悖的情形。维护后规划分区边界更清晰、功能定位更精准，农业空间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高度契合，城镇空间与开发边界管控范围无缝匹配，各类分区的用途管制规则进一步细化，符合云南省关于规划分区正向优化的相关要求，能够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提供更精准的规划支撑；中心城区用地布局符合建设规律；重点项目清单严格遵循规划要求，保障了项目落地的合规性与可操作性。

（三）整体方案合规性与落地性

本次动态维护方案紧扣区域发展实际需求和重大项目落地空间保障需求，无盲目调整、违规调整情形。方案编制过程中充分衔接了“十五五”规划、各专项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空间需求，各项维护措施均具备明确的实施基础和资源保障，调整后的规划内容与区域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城镇发展阶段相适配，方案整体兼具合规性和落地性，能够有效解决规划实施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更贴合县域发展实际。

本方案严格遵循国家及云南省法规政策，依托“一张图”系统整合多源数据，专业团队与多部门协同机制为方案编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